
关于继续执行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支付手续费

优惠减免的公告

尊敬的客户：

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、二十届三中全会、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，坚

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，切实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、人民性，降低小

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经营成本，我行积极响应行业协会关于鼓励

降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支付手续费的倡议，原相关优惠措施于 2024 年

9 月 30 日到期后继续延长，并长期有效，若优惠政策有所变动将另行发布

公告。具体内容公告如下。

序

号

项目

编号
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服务价格

适用

对象
优惠措施 备注

1
YY00

6

对公跨行柜

台转账汇款

手续费

通过柜台将客

户的资金从本

行账户转移到

其他银行（含同

城和异地）的账

户

按转账汇款金额收取。

①1万元以下（含 1 万

元），5 元/笔

②1 万元以上至 10 万

元（含），10 元/笔

③10万元以上至50万

元（含），15 元/笔

④50 万元以上至 100

万元（含），20 元/笔

⑤100 万元以上，每笔

按汇划金额的 0.002%

收取，最高不超过 200

元

对公

客户

1 万 元 以 下

（含 1万元），

4.5 元/笔；

1 万元以上至

10 万元（含

10 万元），9

元/笔。

自 2024 年 9

月 30 日起生

效，如有变

更以官网公

告为准。

2
JY00

1

网上银行、

手机银行、

ATM 等渠道

进行的对公

跨行转账手

续费

客户通过网上

银行、手机银

行、ATM 等渠道

进行的对公跨

行转账

厦门银行系统内转账

免费，跨行资金汇兑按

柜面资金汇兑业务收

费标准八折收取

对公

客户
免费

自 2024 年 9

月 30 日起生

效，至 2024

年 12 月 31

日终止，如

有变更以官

网公告为

准。

3
JY00

4

网银、手机

银行、电话

银行年费和

管理费

客户网银、手机

银行、电话银行

年费和管理费

年费和管理费

企业网银年费：20 元/

年

企业手机银行：无

电话银行：无

对公

客户

企业网银年

费：10 元/年

自 2024 年 9

月 30 日起生

效，如有变

更以官网公

告为准。

 




4
JY00

3

安全认证工

具的年费和

管理费

安全认证工具

的年费和管理

费

160 元/年/张
对公

客户
128 元/年/张

自 2024 年 9

月 30 日起生

效，如有变

更以官网公

告为准。

5
JY00

2

安全认证工

具工本费

安全认证工具

工本费
50 元/个

对公

客户
34 元/个

自 2024 年 9

月 30 日起生

效，如有变

更以官网公

告为准。

6
WJ01

1

发卡行服务

费

收单机构通过

中国银联转接，

向 商 户 提 供

POS 刷卡收款

服务，发卡行向

收单机构收取

的发卡行服务

费。

借记卡：交易金额的

0.35%，单笔费用封顶

13 元

贷记卡：交易金额的

0.45%

收单

机构

一、标准类商

户。借记卡：

交易 金额 的

0.315%，单笔

费用封顶 13

元（自 2024

年 9 月 30 日

起至2027年9

月 29日（含））

二、优惠类商

户。借记卡：

交易 金额 的

0.273%，单笔

费 用 封 顶

10.14 元；贷

记卡：交易金

额 的 0.351%

（自2024年9

月 30 日起至

2027 年 9 月

29 日（含））

三、减免类商

户。借记卡、

贷记卡，均为

0

1、适用于境

内受理的银

行卡刷卡消

费类业务。

2、商户分类

以中国银联

划分为准。

注：1.小微企业是指符合工业和信息化部《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》的小型、微型企业，个体工商户是指在

市场监管部门登记的个体工商户。

2.我行无“对公银行账户开户手续费”、“对公银行账户管理和年费”、“对公柜台本行转账手续费”

收费项目。

特此公告。

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2024 年 10 月 31 日

 
建议补充优惠期限，保障消费者知情权

 黄静
目前优惠措施是长期优惠，尚无具体优惠截止日期


